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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

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

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规定，由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总发行额度 30 亿元，已全部发行，其中，已发行公司债

券分别为“18 远致 01”、“20 深资 01”；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总发行额度 50 亿元，已发行 30 亿元，其

中，已发行公司债券分别为“21 深资 01”、“22 深资 01”，详见下表： 

序

号 债券全称 
债券 

简称 

债券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亿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

公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远

致 01 

1127

66.S

Z 

2018-09-

13 

2023-09-

13 
1.01 

2.93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若债券持有人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面

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

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2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0 深

资 01 

1491

02.S

Z 

2020-4-

24 

2025-4-

24 
10.00 

2.60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若债券持有人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面

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

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3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2021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21 深

资 01 

1494

63.S

Z 

2021-4-

26 

2024-4-

26 
20.00 

3.55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4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22 深

资 01 

1498

96.S

Z 

2022-04-

27 

2025-04-

27 
10.00 

3.05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以上各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或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中介机构发生变更 

（一）原中介机构概况 

变更前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天职国际”）。天职国际成立于 2012 年，其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

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

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

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二）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的原因和变更生效时间 

天职国际为发行人已提供 2016-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根据《深圳

市属国有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主

审、参审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承办同一家企业年审业务应当不少于 2 年，不得超过

5 年。连续审计超过 5 年的,必须予以轮换”，故自 2021 年度起应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根据《规定》第二章第七条要求：“市国资委负责统筹企业年审工作，根

据企业性质，采取分类监管方式，组织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工作”，经深圳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组织选聘，最

终确定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鹏盛”）为中标人，承

接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年度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业务。 

2、该项变更是否经过发行人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审议，以及该项变更是否

符合公司章程 

根据《规定》第二章第九条相关要求：“非上市的直管企业由市国资委依据

选聘中介机构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负责选聘承担年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机构由深圳市国资委负责选聘，该项变更符合公司章程。 

3、该项变更是否征得有权机关的批准（如有） 

该项变更已经发行人股东深圳市国资委批准。 



4、该项变更如需取得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如需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发

行人应披露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情况 

该项变更无需取得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5、新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 2005 年，一般经营项目包括：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

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它审计业务；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企业登记代理。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步湘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 号同心大厦 21 层 2101 

6、变更后中介机构是否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执业资格，是否存

在被立案调查等情形 

鹏 盛 持 有 深 圳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办 法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40300770329160G 的《营业执照》、深圳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47470029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具有相关执业资格，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

情形。 

7、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4 月与鹏盛签署《审计业务约定书》。新任会计师事务

所主要职责包括：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要

求，对发行人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等。 

（三）移交办理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正在办理工作移交。 

三、影响分析 

发行人为满足《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暂行规定》进行了



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该变更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会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受托管

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18 远致 01”、“20 深资 01”、“21 深资 01”、“22 深资 01”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券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